
- 1 -

浙 江 省 慈 溪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浙 0282 破申 33 号

申请人：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慈溪市横河

镇万洋（横河）众创城 33 号楼<1-1>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30282MA2CL8WF45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蒙蒙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慈溪市横河镇

孙家境村先士地15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MA2H683426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苑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根据申请人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，本院执行局

作出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，决定将被执行人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

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立案审查被申请人

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

年 6 月 10 日，经营地址为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孙家境村先士地

15 号，注册登记在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 60 万元。

根据本院执行局提供的执行转破产程序审查意见登记表显示，被

申请人现有执行案件 6 件，涉标的金额 905034.70 元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有到期债务未

清偿，资产不足以偿还负债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符合破产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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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。被申请人住所地位于慈溪市，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慈溪

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孙 群 美

审 判 员 徐 文 源

审 判 员 沈 燕 钦

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

法 官 助 理 朱 灵 芝

代 书 记 员 方辰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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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慈 溪 市 人 民 法 院

决 定 书

（2026）浙 0282 破申 33 号

2026 年 5月 8日，本院根据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

请，裁定受理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经宁波市

中级人民法院以随机方式指定管理人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七条的

规定，现指定浙江法校（宁波）律师事务所担任慈溪市吉航轴承

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，

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管理人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

（二）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，制作财务状况报告；

（三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；

（四）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

（五）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

务人的营业；

（六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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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、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

（八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

（九）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

附：管理人团队成员表

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管理人团队成员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执业证号

1 马海静 女 330381199610197528 13302202011251250

2 陈王伟 男 410782199610093874 13302202110354834

3 廖佳玲 女 430511199904218043 13302202411851163

4 栗丹 女 412825199705027028 13302202511993916

5 吕康 男 330227199912176470 133022025109724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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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慈 溪 市 人 民 法 院

公 告

（2026）浙 0282 破 37 号

2026 年 5 月 8 日，本院根据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

请，裁定受理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浙

江法校（宁波）律师事务所担任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管

理人。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（通

讯地址：浙江省慈溪市高新区光华路 299 弄 37 号 C15 幢 8 楼；邮

政编码：315040；联系人：马律师、栗律师，15757467576、

18568086776），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6 年 7 月 21

日止。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

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，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。

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
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破产清算期间，有关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

司的民事诉讼，只能向本院提起。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

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，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，该诉讼

或者仲裁继续进行。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，执

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，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，不得查封、

扣押、冻结或处置。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，并提交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

用的缴纳情况以及相关印章。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将于 2026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40 分在本院机关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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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庭召开(地址：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 60 号慈溪市

人民法院 B 楼三楼)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

联系人：徐文源法官 电话：0574-63912613

通信地址：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609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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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慈 溪 市 人 民 法 院

通 知 书

（2026）浙 0282 破 37 号

2026 年 5月 8日，本院根据宁波柯迈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

请，裁定受理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浙

江法校（宁波）律师事务所担任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破产管

理人。

有关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

权（通讯地址：浙江省慈溪市高新区光华路 299 弄 37 号 C15 幢 8

楼；邮政编码：315040；联系人：马律师、栗律师，15757467576、

18568086776），债权申报期自2026 年 5月 25 日起至 2026 年 7

月 21 日止。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按照管理人要求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、

填写债权申请表等。未在上述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，

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，不

再对其补充分配，并需承担管理人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
产生的费用，债权人未依法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

程序行使权利。

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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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破产清算期间，有关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，

只能向本院提起。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

应当中止，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，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

行。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，执行程序依法应当

中止，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，不得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或处

置。

慈溪市吉航轴承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6 年 7

月 28 日下午 14 时 40 分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召开(地址：浙江

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 号慈溪市人民法院 B楼三楼)。依

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。参加债

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文件；债权

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；如
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

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；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其所在

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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